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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蔬菜零售网点建设管理办法

(2013年10月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49号令公布 自2014

年 1 月 1 日起施行)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本市“菜篮子”工程建设，方便市

民生活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情

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镇地区蔬菜零售

网点的规划、建设及其相关管理活动。其他地区蔬菜零售网点的

规划、建设及其相关管理活动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本办法所称蔬菜零售网点，是指以摊位、专间等零售形式销

售蔬菜、水果、肉禽蛋等农副产品的经营场所，包括社区菜市场、

社区菜店、农贸市场、超市等。

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统筹蔬菜零售网点规划和建设，监督、

指导区、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蔬菜零售网点的规划、建设及其相

关管理，并对区、县人民政府的任务落实情况进行考核；区、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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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政府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蔬菜零售网点规划、建设及其相

关管理的组织实施。

市和区、县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本条前款规定工作所

需经费的保障。

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协助做好辖区内蔬菜零售网点管

理工作；发现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，应当及时向区、县商务行

政主管部门通报。

第四条 市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蔬菜零售网点规划

和建设的组织推动、协调指导和督促检查。区、县商务行政主管

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，负责本辖区内蔬菜零售网点的管理工作。

规划、国土资源、建设、发展改革、财政等政府有关部门按

照各自职责做好蔬菜零售网点规划、建设及其相关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蔬菜零售网点的设置，应当遵循总量合理、布局科

学和方便市民的原则。

第六条 新建居民区应当配建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。

新建居民区配建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的建筑规模，按照

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规划设计指标确定。

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用于经营蔬菜的面积不得少于总

经营面积的 1/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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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可以与居民区其他配套

公共服务设施集中、统筹建设。

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是居民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，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拆除、迁移、改建，或者挪作他用；配建的

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被挪作他用的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

注册登记。

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的所有权人在转让社区菜市场或

者社区菜店的所有权时，应当书面告知受让人社区菜市场或者社

区菜店属于居民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，不得改变其功能用途；改

变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功能的，区、县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报

经区、县人民政府同意后有权回购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。

第八条 新建居民区配建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，应当按

照本市有关住宅与公共服务设施同步交付使用管理规定执行，并

遵守下列规定：

(一)开发建设单位在项目建设方案中明确配建的社区菜市

场或者社区菜店的位置、建筑规模等内容；

(二)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上注明

配建的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及其位置、建筑规模和用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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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开发建设单位在预(销)售住宅时，在住宅买卖合同中约

定配建的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的交付条件；

(四)房屋权属登记部门在配建的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

的产权证上注明位置、建筑规模和用途。

第九条 建设工程竣工备案后，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将配建社

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的位置及建筑规模书面告知区、县商务行

政主管部门；区、县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为开发建设单位投入

运营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提供帮助、指导和服务。

第十条 在居民区物业管理区域内已交付业主的专有部分

达到建筑物总面积 50%以上时，开发建设单位或者社区菜市场、

社区菜店的其他产权人应当将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投入运

营；有特殊原因的，应当向区、县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说明

情况，最迟应当在 1 年内投入运营。

居民区所在地街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其掌握的有

关居民区物业管理区域内已交付业主的专有部分达到建筑物总

面积 50%的情况通报所在地区、县商务行政主管部门。

第十一条 已建成居民区蔬菜零售网点不足的，区、县人民

政府根据需要，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：

(一)调整其他商业设施功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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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恢复挪作他用的原配套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；

(三)改造废弃的原配套设施；

(四)购买、租赁有关设施。

因客观条件无法采取本条前款规定措施的，可以采取在特定

区域设立周末菜市或者早晚市、设置流动售菜车等方式弥补蔬菜

零售网点的不足。

第十二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建设、经

营蔬菜零售网点；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蔬菜生产经营企业或者农

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参与蔬菜零售网点经营，实行统一采购、统

一配送和统一标准，实现规模化、连锁化、品牌化发展。

第十三条 鼓励社区菜市场、社区菜店、超市等蔬菜零售经

营业态多元化发展，不断扩大蔬菜经营面积；鼓励发展蔬菜直营

直供、网络销售等蔬菜零售新模式。

第十四条 鼓励和支持现有蔬菜零售网点改造营业设施，改

善服务条件，符合条件的，区、县人民政府按照规定给予一定资

金支持。

第十五条 对于区、县人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享有产权的蔬

菜零售网点，区、县人民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应当通过招标等公平

竞争的方式确定经营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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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区、县人民政府应当综合运用补贴、奖励、减免

费用等多种措施，降低蔬菜经营成本，稳定蔬菜零售价格。

第十七条 蔬菜经营面积不少于总经营面积 1/3 的蔬菜零

售网点的水、电、气价格，按照一般工业标准执行。

第十八条 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交通、公安交管、发

展改革、农业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定期研究蔬菜等鲜活农

产品运输通行相关政策。

交通部门对在国家规定的绿色通道上运输鲜活农产品的车

辆，应当依法给予通行费优惠和优先通行保障。公安交管部门应

当为进入城区的蔬菜等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依法核发通行证件，

提供通行便利。

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，都

有权向区、县商务行政主管部门举报；区、县商务行政主管部门

应当公布举报电话，及时处理举报并公布处理结果。

第二十条 开发建设单位或者社区菜市场、社区菜店的其他

产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区、县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

正，可处 3000 元以上 30,000 元以下罚款；享受政府给予的价格

等优惠政策的，责令补缴减免的价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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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未在本办法规定的时限内将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

投入运营的；

(二)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经营蔬菜面积少于总经营面

积 1/3 的；

(三)擅自改变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功能的；

(四)无正当理由擅自停止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经营 2

个月以上，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的。

第二十一条 开发建设单位或者社区菜市场、社区菜店的其

他产权人有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情形之一，经责令限期改正、整

改期满仍不能达到要求的，区、县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区、县

人民政府同意后，应当以成本价为基础回购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

菜店的产权。

在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第(一)种情形下，回购谈判期间，

区、县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有权采取措施将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

店投入运营。

在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的第(二)、(三)、(四)种情形下，回

购谈判期间，开发建设单位或者社区菜市场、社区菜店的其他产

权人应当恢复社区菜市场或者社区菜店的功能或者经营；无力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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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的，区、县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有权采取措施恢复社区菜市场或

者社区菜店的功能或者经营。

回购谈判原则上在 6 个月内完成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